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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 2019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经费

市级项目主管部门（公章）: 中共韶关市委统战部

填报人姓名： 陈红珍

联系电话： 8885058

填报日期： 2020年2月10日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项目用款单位简要情况。

中共韶关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是市委工作部门，其工作职能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和省委关于统一战线工作重大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巩固壮大最
广泛的统一战线；增进共识、加强团结，协调统一战线各方面关系。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
程序。（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19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开展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项
目实施程序为依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统战部门负责牵头协商党外代
表人士管理工作，按照部领导的要求，经党派科起草我市的活动方案，提交部长会议
研究同意后，与上海、浙江、汕头等地市委统战部行函协商，委托韶关市珠江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广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服务。7月24日至27日市委领导及党外代
表人士一行共30人前往上海、浙江等地开展学习调研活动、11月4日至7日部领导及
民主党派机关负责人一行16人赴汕头、潮州、广州开展学习交流，完成了预期任务

。

 

（三）简述项目自评等级和分
数，并对照佐证材料逐一分析。

自评等级：优。自评分数：100分。

1、起草活动方案，呈报部领导审批。
2、经部长办公会议研究和市委领导同意，通过活动的方案。

3、下发活动通知。

4、与上海、浙江、汕头等地统战部门接洽，委托服务机构。

5、实施活动。

二、绩效表现

（一）资金使用绩效。 已完成任务，支付活动费用150000元。

（二）存在问题。针对短板指标
分析项目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和
原因。

无

三、改进意见（计划）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项目管
理资金绩效管理的意见。或拟在
下一步工作中调整完善的工作计
划。

无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政策制定、项目实
施管理等方面好的经验方法，碰
到的实际困难等其他需说明的内
容。

无


